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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六

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
送达地址确认书

债务人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告

知

事

项

1.债权人应当如实提供确切的送达地址，送达地址适用于预重整

工作的各个阶段及各项事宜。

2.预重整阶段，债权人的送达地址发生变更，应当及时书面告知

临时管理人变更后的送达地址。

3.债权人拒绝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，经临时管理人告知后仍不提

供的：自然人以其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送达地

址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其工商登记或者其他依法登记、备案中

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。

4.为提高工作效率，并降低文件传送的成本，临时管理人对部分

信息将酌情采用公告、电子邮件、短信、微信平台等电子送达方

式送达债权人。

5.因债权人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、拒不提供送达地

址、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临时管理人、债权人本人或者债权

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，导致相关文书未能被债权人实际接收

的，文书寄出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采取电子送达方式的，对应系

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为送达之日。

6.除债权人要求变更送达信息外，北京一中院裁定受理易华录重

整后，本送达地址确认书所载信息仍视为有效，可继续适用。

债

权

人

送

达

信

息

债权人名称

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

收 件 人

送 达 地 址

手 机 号 码
注 1：此手机号码用于接收债权人会议通知及日常联系之用，请务

必保持通讯畅通，避免因错过相关信息导致无法及时行使权利。

注 2：此手机号应与线上填报的手机号保持一致，二者不一致的以

线上为准，且临时管理人有权要求债权人补正重新提交。

电 子 邮 箱

债

权

人

确

认

本人已经详细阅读了告知事项，并同意临时管理人采取公告、邮

寄、短信、微信平台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文件。本人保证上栏

所提供的送达地址（等）各项内容正确、有效。若变更送达地址

或其他联系方式，将及时以书面方式告知临时管理人，未及时告

知临时管理人导致相关文书不能送达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债权人（盖章/签字捺印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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